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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4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 

審議高雄市 112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12.6.19 高市府農植字第 11231826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112.6.1 

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美雅 

質 詢 事 項 受保護樹木計畫是區域性還是特別樹種受保護？請說明。 

主 辦 機 關 

（協辦機關） 
農業局 

辦 理 情 形 一、受保護樹木是依據「森林法」第 38-2 條第 3 項訂定之「森林以

外之樹木普查方法及受保護樹木認定標準」認定，其標準如下：

森林以外之群生竹木、行道樹或單株樹木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並公告者，為受保護樹

木： 

樹齡達 100 年以上。 

離地 1.公尺處（以下簡稱胸高），闊葉樹之樹幹胸高直徑達

1.5 公尺以上或胸高樹圍達 4.7 公尺以上；針葉樹之樹幹胸高

直徑達 0.75 公尺以上或胸高樹圍達 2.4 公尺以上。 

樹冠投影面積達 400 平方公尺以上。 

樹木生育地，形成具生物多樣性豐富之生態環境。 

為區域具地理上代表性樹木。 

具重大美學欣賞價值之景觀。 

與當地居民生活、情感、祭祀、民俗或信仰具有重大連結性。

與重大歷史事件具有關聯性。 

具有人文、科學研究及自然教育價值。 

當地居民之共同記憶場域。 

具有其他重要意義。 

二、本市特定紀念樹木係依據「高雄市特定紀念樹木保護自治條例」

第 3 條認定：指生長定著於本市轄區森林以外之土地，符合下

列情形之一，並經公告指定之樹木： 

樹齡五十年以上。 

距地面一點三公尺樹胸高之直徑零點八公尺以上或胸圍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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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尺以上。但黑板樹及桑科榕屬樹種距地面一點三公尺樹

胸高之直徑一公尺以上或胸圍三公尺以上。 

珍貴稀有或具地方特色、特殊景觀，或具生態、生物、地理、

文化或區域人文歷史之代表性。符合下列條件之辦理對象為

本市受保護樹木及特定紀念樹木。 

三、本市列管受保護樹木列管數量共計 13 株、特定紀念樹木列管數

量共計 717 株。詳細清冊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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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高雄市 112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12.6.19 高市府農植字第 11231833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112.6.1 

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美雅 

質 詢 事 項 
壽山環境髒亂的問題，生態保育經費可以使用在這些區域協助環境

維護嗎？ 

主 辦 機 關 

（協辦機關） 
農業局 

辦 理 情 形 一、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範圍目前為內政部營建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管理處及軍方共同權理，壽山動物園附近區域由本府觀光局、

工務局轄管，合先敘明。 

二、農業局生態保育經費支用係以辦理動植物保育相關工作及計畫

為重點，農業局將函請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及相關機關研議強

化辦理環境髒亂清除及維護。 

 

 

 

 

 

 

 

 

 

 

 

 

 

 

 

 

 

 

 

 
 



 

 5407

討論事項發言及說明（陳美雅）

 
審議高雄市 112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議員質詢事項答復表

（112.6.20 高市府農植字第 11231815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112.6.1 

議 員 姓 名 陳議員美雅 

質 詢 事 項 希望市區可以看到螢火蟲生態復育，請問有何規劃及作法？ 

主 辦 機 關 

（協辦機關） 
農業局 

辦 理 情 形 一、本市都會地區辦理螢火蟲復育場域有都會公園、洲仔濕地、原

生植物園、阿公店森林公園、美術館及新客家文化園區，目前

有穩定數量螢火蟲族群。 

二、農業局將邀集各場域主管機關，透過國家自然公園管理處、本

府工務局、文化局及客家事務委員會成功案例分享，會同螢火

蟲專家學者協助各單位營造螢火蟲棲地。 

 

 

 

 

 

 

 

 

 

 

 

 

 

 

 

 

 

 

 

 

 
 


